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14年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本計畫業經 114年 4月 2日第 11431893300號簽核准在案 

一、前言：本局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全體員工安全與健康，依「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 12-1條規定，依規模、特性，訂定本

計畫。 

二、政策：本局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為「安全為上，災害歸零」。 

三、目標：本局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本計畫之目標

在於完成「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工作，防止人員發生職業

災害，消弭災害於無形」。 

四、計畫項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 

本局各單位就權責業務，對業務執行及或工作環境進行危害辨識、

風險評估及控制，採取必要之防護設備或措施。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 

1.本局各單位申請調派公務車時，應調派適合其乘坐人數車輛，不

得使乘坐人數超出其限乘人數。 

2.本局辦公大樓升降機積載荷重 1,000公斤，應定期進行維護保養，

並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規定之頻率，定期

實施檢查(驗)。 

3.高壓電氣設備每年應依相關規定，定期實施檢查(驗)。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及通識 

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並採取必要之通識措施。 

 (四)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 

本局非屬「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第 2條規定之危險性

工作場所，不須辦理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

惟本局相關單位辦理工程採購時，如屬行政院勞動部公告指定之丁

類危險性工作場所(營造工程)者，於招標文件應規定廠商應依危險

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之規定辦理。 

(五)採購管理、承攬管理與變更管理事項 

1.本局相關單位辦理之工程採購，設計單位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法規，製訂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圖說、施工安全衛生規範及安全衛

生經費明細表等作為招標文件，納入施工契約據以執行；承攬廠

商應依施工契約、工程規模及性質，辦理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2.於招標文件內明定廠商應提報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3.於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模、性質，審酌工程潛在之危險，擬定

災害防止對策並專項編列安全衛生經費，其內容包括預防災害必

要之安全衛生設施、管理人員人事費、個人防護具、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緊急應變演練、宣導及管理等費用；並依專款專用原則辦理

查驗計價。 

4.本局工程採購之承攬廠商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或與

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共同作業時，應

就承攬人之安全衛生管理能力、職業災害通報、危險作業管制、教

育訓練、緊急應變及安全衛生績效評估等事項，訂定承攬管理計

畫，並促使承攬人及其勞工，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管理法令及本局

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5.本局工程採購之承攬廠商於引進或修改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前，

應評估其職業災害之風險，並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其變更應使

其勞工充分知悉並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及注意事項 

1.應接受本局舉辦及外派參加與工作有關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上班期間（包括中午休息時間）嚴禁飲酒或濫用有害身心、擾亂

精神的藥物，在工作崗位上嚴禁吸煙、嚼檳榔及其他妨礙工作之

進食等，工作場所嚴禁追逐、嬉戲、打情罵俏或惡作劇等行為，各

級主管應隨時注意部屬之身體及精神狀況，發現異常時應適當處

置。 

3.於工作場所之安全門、通道路口、樓梯口、進出口處不得堆積任

何物品。 

4.應瞭解工作場所逃生及疏散之路線。若遇火災等事故，不可搭乘

電梯逃生。 

5.應熟悉滅火器、消防設備之使用方法及放置地點。 

6.離開工作場所務必隨手將不用之電器、瓦斯、氣體及水龍頭關閉。 

7.於派往各地工程辦理監造、施工查核、督導、抽查、查驗、驗收

等業務時，應依各種作業場所(如高處、高架、開口、感電、侷限

空間等)之狀況及規定確實使用安全帽、安全帶或其他適當之防護

器具，防護器具破損時，應立即停止作業，並向主管報告予以更

新；工作人員應穿著工作上所需要的工作鞋，勿穿著奇形怪狀的

鞋類；如拖鞋、涼鞋等，更嚴禁赤足在工作場所行走或工作。 

8.作業時於派往各地工程辦理前款作業時，應提高警覺，注意是否



會有來車，是否會有物件飛散、落下或崩塌等危險及往返路程中

之交通安全。 

9.做任何作業必須事先與有關部門連繫，並了解工作程序、工作方

法、設備運用情況、與其他設備關連等，向上級主管報告後採取必

要的安全措施，主管於必要時應派員監督或協調。 

10.作業時應提高警覺，注意是否會有來車，是否會有物件飛散、落

下或崩塌等危險。發現任何地方有危害安全衛生之人、事、物，必

須立即反應有關單位做緊急處理。 

11.如感覺身體不適，不能擔任所指派的工作時，應報告主管作合適

之處理。 

12.主管或相關人員進行巡視時，對未按標準作業程序及未正確使用

安全防護器具之員工，應當場予以指導及糾正。 

13.為防止感電災害，不得用濕手觸及電氣設備，如遇電氣設備或電

路著火時，須用不導電之滅火設備，遇有電氣設備故障之狀況時，

應向主管聯絡，由其指派技術人員進行維修，不得擅自進行檢修。 

(七)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本局職業安全衛生權管單位應規劃下列事項自動檢查計畫及檢查項

目，交由相關單位實施自動檢查： 

1.公務車：車輛各項安全性能依車輛使用手冊規定定期實施檢查及

保養。 

2.辦公大樓各項通道、階梯、扶手、提供上下之設備等，每年定期

實施檢查。 

3.照明、飲水及電氣等設備每年定期實施檢查。  

4.消防安全設備依消防法第九條規定，定期委託合格專業機構辦理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5.實施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應保存三年。 

(1) 檢查年月日。 

(2) 檢查方法。 

(3) 檢查部分。 

(4) 檢查結果。 

(5) 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實施檢查、檢點時，發現對

勞工有危害之虞，應即報告上級主管，採取檢修等必要措施。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新進員工或在職員工於變更工作前，應接受至少 3 小時適於各該

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依工作性質接受每 3 年至

少 3 小時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其他須經取得相關證書或訓練

合格始得擔任之工作者，非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或相關規定訓練合格，不得擔任，並應依相關規定接

受在職教育訓練。 

(九)個人防護具之管理 

1.個人防護具之採購，應注意材料良好、易於使用，並依相關規定

檢驗合格。 

2.應購置足夠從事稽核、督導、檢查等工作時，須用之安全帽、安

全靴等個人防護具。 

3.個人防護具之管理保養應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經常檢查，

保持其性能，不用時並妥予保存。 

(十)健康檢查、管理及促進事項 

1.本局秘書室應配置簡單之急救藥品及器材，置於適當之一定處所，

適時定期檢查並保持清潔。對於被污染或失效之藥品及器材，應

予以更換及補充。 

2.本局對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在職勞工，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篩檢之對象、時程、資料申報、經費及其他事項，依規定辦理。 

(十一)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1.派員參加市府勞工局舉辦之安全衛生課程、教育訓練等，以取得

相關資訊。 

2.勞動部、市府勞工局公布之安全衛生宣導資訊、法規等事項，通

知本局各單位知悉。 

五、需用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各單位依實際需要，將年度 

    預算編入相關科目。 

六、實施單位及人員：本計畫由本局各單位主管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 

    全管理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負責執行。 

七、其他規定事項：本計畫經陳請局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